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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0� � � � � � � �证券简称：ST华西 公告编号：2025-035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630、证券简称ST华西，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连续一

个交易日内（2025年5月13日）日均换手率与前五个交易日的日均换手率的比值达到30倍以上，且累计

换手率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关注、核实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经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重要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5033� � � � � � � �证券简称：美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7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5年陕西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址：https://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前访问网址https://ir.p5w.net/zj进行会前提问，

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陕西上市公司协会联合深圳市全景网

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活动，与投

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 ；网址：https://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 张少武先生，独立董事 王楠先生，财务负责人 何梅喜女士，董事会秘书 赵爱香女士（如遇

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15:00-17:00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

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前访问网址https://ir.p5w.net/zj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

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赵爱香

电话：029-� 86183766

传真：029-89820615

邮箱：mbyyjt@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

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 �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B� � �公告编号：2025-037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6日、2025年5

月9日分别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

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

二、收到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出具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承诺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500万元；

2、贷款期限：不超过36个月；

3、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贷款承诺函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贷

款合同为准。 本次取得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

金额和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地监管要求及本次股票回购方案，就本次回购的

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出具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72� � �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8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发生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行为，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伟星集团 是 60,000,000 9.94% 3.77%

2022年5月

20日

2025年5月

9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海

市支行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伟星

集团

是 60,000,000 9.94% 3.77% 否 否

2025年5

月12日

办理解 除

质押之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市支行

经营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伟星集团 603,359,564 37.90%

227,132,

400

37.64% 14.27% 0 0 0 0

章卡鹏 82,538,434 5.18% 0 0 0 0 0 61,903,825 75.00%

张三云 31,269,218 1.96% 0 0 0 0 0 23,451,913 75.00%

合计 717,167,216 45.04%

227,132,

400

31.67% 14.27% 0 0 85,355,738 17.42%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568� � � � � � � � �证券简称：北元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7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陕西

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 ）持有公司1,058,630,83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6.65%；恒源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孙俊良持有公司93,041,6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4%。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月15日，公司披露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2）， 恒源投资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不超过

79,444,444股公司股份，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以下简称“本次减持计划” ）。

2025年4月4日，公司披露了《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暨权

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2）， 恒源投资自2025年2月25日至2025年4

月2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41,655,800股股份，减持比例为1.05%。 截至2025年4月4日，恒

源投资持股比例为25.60%、恒源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27.94%。

2025年5月12日，公司收到恒源投资出具的《关于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权益变

动触及1%整数倍暨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恒源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9,

32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自2025年4月11日至2025年5月12日期间，

恒源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从25.60%减少至24.65%，恒源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

从27.94%减少至27.00%。权益变动触及《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规定的1%的整数倍标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持股数量 1,058,630,834股

持股比例 26.6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55,730,834股

其他方式取得：102,900,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058,630,834 26.65%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孙恒系孙俊良之子

孙俊良 93,041,666 2.34%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孙恒系孙俊良之子

合计 1,151,672,500 28.99% 一

注：1.恒源投资一致行动人孙俊良自上市以来未减持公司股份；

2.孙俊良系公司现任董事，其不参与本次减持。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 79,327,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2月25日～2025年5月12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79,327,8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65～3.92元/股

减持总金额 296,461,292.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当前持股数量 979,303,034股

当前持股比例 24.6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6108067552298905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孙俊良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不适用

四、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

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陕西恒源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1,016,975,

034

25.60% 979,303,034 24.65% 大宗交易

2025/04/11

-2025/05/1

2

不适用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孙俊良 93,041,666 2.34% 93,041,666 2.34% / / /

合计

1,110,016,

700

27.94%

1,072,344,

700

27.00% - - -

注：上述合计比例与分项比例之和略有出入，系因四舍五入所致。

五、其他说明

无。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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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咸阳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94,865,13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09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长李淼主持本次股东

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958,731 99.8921 1,719,700 0.0638 1,186,700 0.044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935,431 99.8912 1,740,000 0.0645 1,189,700 0.0443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1,826,831 99.8872 1,870,700 0.0694 1,167,600 0.043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0,677,590 99.8446 3,945,841 0.1464 241,700 0.0090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561,731 99.9145 1,741,200 0.0646 562,200 0.0209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2,548,931 99.9140 1,720,100 0.0638 596,100 0.0222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13,264,095 96.9719 81,243,936 3.0147 357,100 0.01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43,483,311 99.2353 3,945,841 0.7204 241,700 0.0443

6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545,354,652 99.5770 1,720,100 0.3140 596,100 0.1090

7

关于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

保额度的议案

466,069,816 85.1003 81,243,936 14.8344 357,100 0.06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闫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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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

接待日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为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增强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加强与广大投资者沟通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

系管理水平，公司将参加由陕西上市公司协会根据陕西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

陕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 。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5:00-17:00

2、召开地点：“全景路演”（http://rs.p5w.net）

3、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主要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和交流，欢迎广大

投资者踊跃参加。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15:00～17:00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投资者可通过https://ir.p5w.net/zj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电话：029-33132781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

内容。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301128� � � � � � � � �证券简称：强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 （星期二）9:

15-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 （星期二）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观光路1301-11号银星科技园银星智谷S栋三楼

大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尹高斌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2人， 代表股份43,196,4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463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42,899,3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06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4人，代表股份29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8人，代表股份55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26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53％。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4人，代表股份297,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1％。

（八）会议出席或列席人员：本公司董事长尹高斌先生、副董事长刘刚先生，董事左文广先生、吴维

萍先生、黄国平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游向阳先生，独立董事曾志刚先生、强晓阳先生、曾港军先生；公

司监事唐汇明先生、傅飞晏女士，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刘晓光先生、叶骏先生。 监事会主席赵迪先生

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会议，已向董事会请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69,3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3％；反对21,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73％；反对21,9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35％；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2％。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69,3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3％；反对21,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2,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573％；反对21,9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35％；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72,1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7％；反对21,5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576％；反对21,5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20％；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78,7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0％；反对15,7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70％；反对15,7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56％；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72,1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7％；反对21,5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576％；反对21,5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20％；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4％。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68,7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9％；反对24,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00％；反对24,9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96％；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报酬确认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68,75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9％；反对24,90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500％；反对24,9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96％；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晓光、叶骏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强瑞精密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强瑞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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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载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1）。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66号A座1楼会议室。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程立力

先生。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6.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32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23,604,235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5.3469%。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共12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67,909,279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

总数的68.6175％。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14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694,95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6.7293％。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318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4

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314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94,183,126股， 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11.3797％。

7.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允豪律师、贾海亮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和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23,133,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4%；反对322,9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弃权1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1,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97%；反对322,9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9%；弃权1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23,132,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反对322,1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0,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7%；反对322,1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1%；弃权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623,155,6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300,5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34,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7%；反对300,5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1%；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623,152,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5%；反对304,1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30,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9%；反对304,1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9%；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同意622,989,5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4%；反对598,1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弃权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568,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4%；反对598,1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1%；弃权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常州市奔腾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常

州市天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昊成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聚益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沧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沈琴、沈兆山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93,643,46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0%；反对515,36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2%；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643,466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0%； 反对515,

36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2%；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623,063,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521,3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642,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4%；反对521,3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6%；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23,135,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9%；反对305,9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1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4,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8%；反对305,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8%；弃权1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作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23,065,8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7%；反对398,5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644,7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4%；反对398,5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623,138,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反对304,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1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7,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2%；反对304,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5%；弃权1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3%。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以上议案均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情可查阅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刘允豪律师、 贾海亮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规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

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就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现行《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

3.�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7日）的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

录及凭证资料；

4.�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会议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意见， 而不对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

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

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议案，并于2025年4月22日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等媒体刊登了定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列明了会议时间和地点、参

加人员、审议事项、参加方式等内容。

2.� 2025年5月13日下午14:00，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在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66号A座1楼会

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实际召开的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一致。

3.�根据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时间如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1.�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程立力先生主持。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32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623,604,235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75.3469%。 其中：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 法定代

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身份证明及/或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如适用），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共计1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67,909,279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8.617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1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55,694,95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6.7293%。 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相关出席会议

股东符合资格。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1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94,183,126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11.3797%。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4.�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列于会议通知中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人员未提出新的提案。

（三）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

表决结果，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四）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23,133,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4%；反对322,9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8%；弃权1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1,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97%；反对322,9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9%；弃权1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4%。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623,132,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反对322,1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0,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7%；反对322,1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21%；弃权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623,155,6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300,5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34,5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7%；反对300,5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1%；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623,152,0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5%；反对304,1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30,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99%；反对304,1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9%；弃权1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同意622,989,5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14%；反对598,1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9%；弃权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568,4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74%；反对598,1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51%；弃权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程立力、常州市奔腾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常

州市天鸣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昊成牧业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常州市聚益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沧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沈琴、沈兆山就本议案回避表决。

同意93,643,46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0%；反对515,36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2%；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643,466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70%； 反对515,

36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2%；弃权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623,063,9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反对521,3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6%；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642,8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64%；反对521,3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36%；弃权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8.�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23,135,9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9%；反对305,9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1%；弃权1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4,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8%；反对305,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8%；弃权16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作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23,065,87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7%；反对398,56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9%；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644,7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84%；反对398,56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623,138,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反对304,7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9%；弃权1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3,717,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52%；反对304,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5%；弃权1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13%。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以上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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